
 
 

 
 
 
 
 
 
 
 
 
 
 
 
 
 
 
 
 
 
 
 
 
 
 
 
 
 
 
 
 
 
 
 
 
 
 
 
 
 

CRC 優先檢視法規清單 
（地方政府） 

  
 



 
 

優先檢視法規清單列表-地方政府 

序號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 CRC 條文 

條次 
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 

1 
臺北市提供兒童及少年休閒

活動資訊服務要點第 3 點 
第 31 條 臺北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2 

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

政策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 

第 12 條 新北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弱勢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審核作業規

定第 5 點 

第 26 條、第 27 條 新北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4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羽球館使

用管理及收費要點第 6 點 

第 3 條、第 4 條、

第 31 條                                                      
新北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5 
高雄市特定行業管理自治條

例第 13 條 
第 32 條、第 34 條 高雄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6 
臺東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第 34 條 臺東縣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7 

臺東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時數

裁罰基準 
第 34 條 臺東縣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8 

臺東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 
第 34 條 臺東縣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9 
嘉義市辦理兒童少年生活扶

助實施計畫 

第 3 條、第 6 條、

第 27 條 
嘉義市政府 

解除列管 

(完成修法) 

說明： 

1.上述條文由各權責機關追蹤列管。 

2.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業經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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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1. 

臺北市提供兒童

及少年休閒活動

資訊服務要點第

3點 

三、本要點所稱兒童及少年休閒活動類別如下

： 

（一）教育活動。 

（二）文化藝術活動。 

（三）體育競技活動。 

（四）育樂休閒活動。 

（五）慈善公益活動。 

（六）生活新知活動。 

（七）民俗節慶活動。 

（八）農村及自然體驗活動。 

（九）其他與兒童及少年休閒有關之活動。 

 第 31 條（遊

戲權） 

臺北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休閒育樂活動」之定義應更多元，以符合兒少需求。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105 年 5 月 18 日修正發布，名稱修正為「臺北市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休閒

育樂活動資訊服務要點」。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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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資訊服務要點第三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105 年 5 月 18 日修正公布規定 101 年 11 月 23 日修正公布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

活動類別如下： 

（一）知性藝文類：如音樂、舞蹈、戲

劇、閱讀、書法、寫作、語文、天

文科學、地理、美術等。 

（二）體育活動類：如籃球、桌球、羽

球、棒球、游泳、路跑、自行車、

田徑、登山、民俗體育、定向活

動、漆彈活動等。 

（三）技能研習類：如餐飲、服裝設計、

美妝美髮、園藝植栽、美勞、木

工、手作文創、資訊技能、攝影、

民俗藝術或傳統技藝等。 

（四）服務公益類：如服務學習、偏鄉

服務、弱勢服務、社區服務、導

覽志工、慈善活動、動物保護、

環境保護等。 

（五）休閒活動類：如童軍、團康、社

群活動、棋奕、魔術、桌遊、童玩

娛樂、電子競技、壯遊體驗、探

索體驗等。 

（六）其他與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有

關之活動。 

三、本要點所稱兒童及少年休閒活動類

別如下： 

（一）教育活動。 

（二）文化藝術活動。 

（三）體育競技活動。 

（四）育樂休閒活動。 

（五）慈善公益活動。 

（六）生活新知活動。 

（七）民俗節慶活動。 

（八）農村及自然體驗活動。 

（九）其他與兒童及少年休閒有關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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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2. 

新北市政府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

諮詢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 3 點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

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

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警察局

、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及民政局之

局長。 

（二）具有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有關專門學識

經驗之學者或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

體代表。 

前項第二款委員之人數不得低於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委員，其單一性別，不得低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必要時，並得邀請少年代表

列席。 

 第 12 條（尊

重兒童意見） 

新北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調降兒少代表年齡為「未滿 12 歲」。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106 年 7 月 26 日修正發布。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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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106 年 7 月 26 日修正公布規定 102 年 11 月 6 日修正公布規定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其

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副市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本府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

警察局、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

局及民政局等機關首長。 

（二）具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或其他有關

專門學識經驗之學者、專家或民

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前項第二款委員之人數不得低於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低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

或兒童及少年代表列席。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其中

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

為副主任委員，由副市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一）本府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警

察局、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及

民政局之局長。 

（二）具有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有關專

門學識經驗之學者或專家及民間

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前項第二款委員之人數不得低於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委員，其單一性別，不得低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必要時，並得邀

請少年代表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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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3.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審核

作業規定第 5 點 

五、本辦法第五條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一方、監護人或實際照

顧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 

前項申請除申請表（社會救助調查

表）外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最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次年重

新申請時免附）。 

(第二款至第十一款略) 

生活扶助款由本局逕撥匯入申請人

或兒童及少年之指定郵局帳戶，並應指

定支用於兒童及少年之生活、就學及醫

療所需，如有其他情形無法匯入申請人

或兒童及少年之帳戶者，得由申請人申

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改匯入申請人或

兒童及少年戶內親屬之郵局帳戶。 

 第 26 條（社

會安全） 

 第 27 條（適

於兒童之生

活水準） 

新北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一、修正民眾不須主動檢附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                                         

二、刪除實際照顧者須與兒少同戶籍之條件限制。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105 年 10 月 4 日修正發布。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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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審核作業規定第五點規定 

修正對照表 

105 年 10 月 4 日修正公布規定 102 年 10 月 9 日修正公布規定 

五、本辦法第五條申請生活扶助者，應

由兒童及少年之父母一方、監護人

或實際照顧之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申請。 

前項申請除申請表（社會救助

調查表）外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最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如

民眾書面同意可由區公所代為

查調）。 

(二)家庭應計算人口，其最近一年經

稅捐機關核定之所得、財產及稅

籍清單等證明文件（如民眾書面

同意可由區公所代為查調）。 

(三)高中職以上之在學少年應檢附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四)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外籍配偶

者，其護照、居留證影本。 

(五)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失蹤者，其

經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

個月以上之證明。 

(六)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重大傷病

者，其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開立之重大傷病證明。 

(七)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因案服刑

或依法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其在監（所）證明。 

(八)父母離婚，約定對兒童及少年為

共同監護者，其非申請ㄧ方之同

意書。 

(九)懷孕或生育之兒童及少年應檢

附醫生診斷證明書或出生證明。 

(十)委託他人辦理者，應檢附受委託

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十一)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十二)其他依申請事實所需之文件。 

五、本辦法第五條申請生活扶助者，應

由兒童及少年之父母一方、監護人

或實際照顧之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申請。 

前項申請除申請表（社會救助

調查表）外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最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次

年重新申請時免附）。 

(二)家庭應計算人口，其最近一年經

稅捐機關核定之所得、財產及稅

籍清單等證明文件。 

(三)高中職以上之在學少年應檢附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四)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外籍配偶

者，其護照、居留證影本。 

(五)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失蹤者，其

經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

月以上之證明。 

(六)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重大傷病

者，其經中央健康保險局開立之

重大傷病證明。 

(七)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因案服刑或

依法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其在監（所）證明。 

(八)父母離婚，約定對兒童及少年為

共同監護者，其非申請ㄧ方之同

意書。 

(九)懷孕或生育之兒童及少年應檢附

醫生診斷證明書或出生證明。 

(十)委託他人辦理者，應檢附受委託

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十一)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十二) 其他依申請事實所需之文件。 

生活扶助款由本局逕撥匯入申

請人或兒童及少年之指定郵局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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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扶助款由本局逕撥匯入申請

人或兒童及少年之指定郵局帳戶，並

應指定支用於兒童及少年之生活、就

學及醫療所需，如有其他情形無法匯

入申請人或兒童及少年之帳戶者，得

由申請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改

匯入申請人或兒童及少年親屬之郵局

帳戶。 

並應指定支用於兒童及少年之生活、

就學及醫療所需，如有其他情形無法

匯入申請人或兒童及少年之帳戶者，

得由申請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改匯入申請人或兒童及少年戶內

親屬之郵局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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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4. 

新北市板橋區和

平羽球館使用管

理及收費要點第

6 點 

六、申請使用各場館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

其使用，必要 時本所得終止其使用，並

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其所繳費用不

予退還：  

（一）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令規定。 

（二）違反公序良俗。 

（三）有安全顧慮。 

（四）蓄意破壞公物。 

（五）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寧，經勸導不改

善。 

（六）申請借用事由與實際使用不符。 

（七）非法集會或逕行轉讓場地使用權及分

租等行為。 

（八）禁止事項： 

(1)依指定場地使用，不得跨越其他場

地。 

(2)凡未滿十歲之兒童不得進入本館。 

(3)不得著拖鞋及皮鞋入場。 

(4)不得攜帶食物及飲料入場(礦泉水

除外)。 

(5)不得攜帶寵物入場。 

(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略) 

 第 31 條（遊

戲權） 

新北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修正「凡未滿 10 歲之兒童不得進入本館」之限制。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107 年 2 月 27 日修正發布。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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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區和平羽球館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第六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107 年 2 月 27 日修正公布規定 100 年 10 月 6 日修正公布規定 

六、申請使用各場館設施，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

立即停止其使用，必要時本公所得

終止其使用，並通知有關機關依法

處理，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令規定。 

（二）違反公序良俗。 

（三）有安全顧慮。 

（四）蓄意破壞公物。 

（五）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寧，經勸導

不改善。 

（六）申請借用事由與實際使用不符。 

（七）非法集會或逕行轉讓場地使用權

及分租等行為。 

（八）禁止事項： 

(1)依指定場地使用，不得跨越其他

場地。 

(2)凡未滿十歲之兒童不得單獨進入

本館，應有成年人在場陪同。 

(3)不得著拖鞋及皮鞋入場。 

(4)不得攜帶食物及飲料入場(礦泉

水除外)。 

(5)不得攜帶寵物入場。 

（九）不遵守運動場館相關規定，經場

地管理單位勸阻無效。 

（十）使用場地，不遵守管理規定，登

記有案，未滿一年。 

（十一）其他不法行為。 

六、申請使用各場館設施，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

應立即停止其使用，必要時本所得

終止其使用，並通知有關機關依法

處理，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令規定。 

（二）違反公序良俗。 

（三）有安全顧慮。 

（四）蓄意破壞公物。 

（五）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寧，經勸導

不改善。 

（六）申請借用事由與實際使用不符。 

（七）非法集會或逕行轉讓場地使用權

及分租等行為。 

（八）禁止事項： 

(1)依指定場地使用，不得跨越其他

場地。 

(2)凡未滿十歲之兒童不得進入本

館。 

(3)不得著拖鞋及皮鞋入場。 

(4)不得攜帶食物及飲料入場(礦泉

水除外)。 

(5)不得攜帶寵物入場。 

（九）不遵守運動場館相關規定，經場

地管理單位勸阻無效。 

（十）使用場地，不遵守管理規定，登

記有案，未滿一年。 

（十一）其他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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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5. 

高雄市特定行業

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負責人、代表

人或營業場所管理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其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命

其停止營業。 

 第32條(經濟

剝削) 

 第 34 條（性

剝削） 

高雄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一、本條例第7條規定：「特定行業不得僱用未成年人從事伴唱、伴舞或陪

侍。……。」第13條規定：「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負責人、代表人或

營業場所管理人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其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營業。

」 

二、經本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第3屆第2次會議審議決議：

有關「限期改善」部分，因「限期」涉及容許某段期間業者之違法行為

，似不符公約意旨，故後續將研議修正上開條文，以落實要求業者不得

僱用兒童及少年從事上開有害其身心健康之工作。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105 年 9 月 1 日修正發布。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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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特定行業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105 年 9 月 1 日修正公布條文 101 年 12 月 20 日公布條文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負

責人、代表人或營業場所管理人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違

規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止營業。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負

責人、代表人或營業場所管理人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其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

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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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6. 

臺東縣政府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督導會報設置

要點 

(通盤檢視) 
 第 34 條（性

剝削） 

臺東縣 

政府 

待研議之處 研修將「性交易」等相關法令用詞修正為「性剝削」。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於 106 年 3 月 4 日廢止，並訂定發布「臺東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諮詢會設置要點」。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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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7. 

臺東縣政府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犯

罪行為人輔導教

育時數裁罰基準 

(通盤檢視) 
 第 34 條（性剝

削） 

臺東縣 

政府 

待研議之處 研修將「性交易」等相關法令用詞修正為「性剝削」。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於 106 年 7 月 5 日廢止，並訂定發布「臺東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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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8. 

臺東縣政府處理

違反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治條例

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 

(通盤檢視) 
 第 34 條（性剝

削） 

臺東縣 

政府 

待研議之處 研修將「性交易」等相關法令用詞修正為「性剝削」。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於 106 年 7 月 21 日廢止，並訂定發布「臺東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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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條次 我國法規條文內容 涉 CRC 條文 權責機關 

9. 

嘉義市辦理兒童

少年生活扶助實

施計畫 

(通盤檢討) 

 第 3 條（兒童

最 佳 利 益 原

則） 

 第 6 條（生存

及發展權） 

 第 27 條（適於

兒童之生活水

準） 

嘉義市 

政府 

待研議之處 

一、經評估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方無撫育能力者始得接獲補助，不符兒

童最佳利益。 

二、「列冊中低收入戶內兒少罹患重大傷病或主要家計者遭受非自願性

失業」列為補助對象。 

三、修正為「兒少之兄弟姊妹已結婚者，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 

機關回復意見或

辦理情形 

完成修法 

於 104 年 11 月 5 日修正發布。修正後條文如後附。 

涉及結論性意見

點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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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辦理兒童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第三點及第五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104 年 11 月 5 日修正公布規定 102 年 1 月 5 日修正公布規定 

三、補助對象：凡設籍嘉義市未滿十八

歲之兒童及少年，其本人無工作能

力，且未獲政府其他項目生活補助

或未接受公費收容安置，最近一年

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天，符合

第四點規定，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父母雙亡而監護人無力撫育。 

（二）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

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且他方無力撫育。 

（三） 父母離婚，且行使負擔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一方無力撫育。如

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者

無力撫育交由他方撫育，需檢附

切結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予扶助: 

1、離婚後雙方仍有共同生活事實。 

2、離婚後雙方同戶籍(含同址創

戶)情形。 

3、再婚。 

（四）父母一方因入獄服刑或罹患重

大傷病，致他方無力撫育。所

稱服刑，係指受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判決確定，需附在監證

明相關文件；罹患重大傷病，

需附區域醫院以上開立之診

斷證明書並敘明三個月以上

無法工作。 

（五） 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有

虐待、遺棄、押賣、強迫從事

不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

行為，經主管機關委託其他親

屬收容。 

（六） 由法院責付主管機關，經輔導

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 

（七） 列冊中低收入戶，戶內兒童及

三、補助對象：凡設籍嘉義市（以下簡

稱本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少年，

無工作能力且未獲政府其他項目

生活補助或未接受公費收容安

置，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符合申

請資格者： 

（一）父母雙亡或單親負教養責任之一

方因死亡、失蹤、服刑而無法

行使監護權者。 

（二）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服刑中，

另一方無力撫育者。 

（三）父母離異或單親之非婚生子女，

而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

者。 

（四）父母一方因重病、傷病，而另一

方為照顧重病之配偶致生活困

難未能撫育者。 

（五）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少年有虐

待、遺棄、押賣、強迫從事不

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

為，經評估另一方無力撫育

者。 

（六）由法院責付主管機關，經觀察輔

導或輔導教育後由主管機關輔

導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 

（七）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

少年且符合上述(一)至(六)情

形之一者。 

（八）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

童、少年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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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罹患重大傷病或主要家

計者遭受非自願性失業(須檢

附非自願離職證明；逾兩年者

需出具持續至就業服務站求

職之登記資料)。 

（八）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

童、少年及其子女。 

（九） 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輔導或

輔導教育後由主管機關輔導

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 

（十） 未經認領或經生父認領之非婚

生子女，負教養責任之一方或

實際照顧者無力撫育。 

五、本作業規定應計算全家人口範圍如

下： 

（一）兒童及少年本人。 

（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父母。 

（三）與兒童及少年同一戶籍或共同生

活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 

（四）與兒童及少年同一戶籍或共同生

活之兄弟姊妹。 

（五）前四款之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

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九、本補助計算家庭總收入之全家人

口範圍包括： 

（一）申請人為兒童少年之父母且已婚

者－本人、配偶、子女、共同

生活或同戶籍之直系血親。 

（二）申請人為兒童少年之父母且未

婚、離異、喪偶或補助對象第

（五）款情形－ 

  1、取得子女監護權之一方或實際

照顧者（附切結書）始得提出

申請。 

2、全家人口計算為申請者、子

女、共同生活或同戶籍之直系

血親。 

3、共同監護時，父母雙方均併計

所得、財產及人口。     

（三）父母雙亡或單親負教養責任之一

方因死亡、失蹤、服刑而無法

行使監護權時，則由受補助者

（該兒童少年）之監護人或有關

人員(如實際照顧者)提出申

請，其全家人口計算為受補助

者及共同生活或同戶籍之直系

血親。  

（四）大陸女子或外籍新娘與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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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結婚，並依戶籍法規定完

成結婚登記並取得本國國民身

分證者，應列入全家人口範圍

計算，其收入財產應以在台灣

地區所收入財產為列計範圍。

（若未取得身分證前，無法工

作者，得不計算為工作人口） 

（五）全家人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計入全家人口，亦不核算其

最低生活費用。但承辦單位得

要求檢附成員之財產及所得稅

資料查證，若其金額逾規定上

限者，則需併計： 

1、應徵（召）在營服役者。 

2、因案服刑或保安處分 6個月以

上者。 

3、失蹤 6個月以上經警察機關證

明者。 

 


